广西财经学院招收定向就业硕士研究生协议书
（适用于享受少数民族政策的应届定向考生）

甲方：广西财经学院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享受少数民族政策的应届考生）
经双方方协商，达成如下协议：  
一、考生           ，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，参加广西财经学院     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，现拟录取为               专业定向就业硕士研究生，学习方式为            ，基本学制  3  年，学习期限 3-5 年，乙方于      年9月入学。
[bookmark: _GoBack]    修业期满后，乙方必须按照国家的少数民族照顾政策要求，以及毕业当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的具体就业政策，服从就业安排，在国务院公布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定向就业。
二、甲方职责
1.甲方负责制定培养方案和学习计划，按国家有关要求，组织进行教学和科研工作。
2.甲方按国家和学校有关规定，加强对学生的业务学习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学籍管理等工作。
3.定向培养的学生按计划要求修完全部课程成绩合格、通过学位论文答辩和学位评审的，发给硕士毕业证书和硕士学位证书；凡因故未修完课程或因课程考试不合格者，按学校学籍管理有关规定办理。
4.研究生学习结束，甲方负责将其研究生期间学习档案、党组织关系档案、学位证书、毕业证书等有关材料转到乙方就业单位。
三、乙方职责
1.根据学校收费标准，按时缴纳学费、住宿费，逾期不缴纳学费的，按照甲方学籍管理有关规定处理。
2.遵守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、完成学业。
3.修业期满后，服从协议内容，在国务院公布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定向就业。
四、在修业期间，如发生协议以外的问题，双方可协商解决。
五、本协议一式四份，一份交学校研究生院，一份考生留存，一份考生培养所在的二级学院留存，一份存入考生个人档案。如该考生最终能被录取，该协议自动生效，有效期至研究生毕业时止；如不能录取，该协议自行撤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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